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110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及所屬公務人力發展學院110年度預算案編列歲入4,059萬3千元，較109年度預算數4,688萬元減少628萬7元（減幅13.41%）；歲出24億9,204萬8千元，較109年度預算數24億5,210萬6千元，增加3,994萬2千元（增幅1.63%）。謹就人事總處及所屬110年度預算案評估如下：
五、「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允宜完善實施計畫內容，並與地方政府詳細溝通補助內容及需自籌經費；俾免計畫審核通過並核撥補助款項後，因財政因素而影響計畫之推動
人事總處110年度於「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業務計畫項下之「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分支計畫編列2,144萬5千元，為新增計畫項目。經查：

(一)「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110年度預計辦理工作項目及預算編列明細

人事總處為導入創新性人力資源管理措施，輔導各級政府差勤作業無紙化，前已建置「全國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供全國各人事機構辦理各項人事資訊作業，並負責該系統之維運。茲因近年來公部門差勤制度有重大之變革，例如休假可以小時為單位計算等；該總處爰以擬訂「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經行政院109年7月3日核定總經費2,144萬5千元，規劃於110年執行。有關110年度預計辦理工作及預算編列內容如下：

1.全面推動直轄市政府差勤電子化、減少紙張耗用及提升人事差勤管理效率，補助直轄市政府導入學校線上差勤系統，計1,050萬元。

2.全面推動縣市政府差勤電子化、減少紙張耗用及提升人事差勤管理效率，補助縣市政府導入學校線上差勤系統，計1,094萬5千元。

(二)「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之辦理方式及各地方政府補助額度上限及經費分攤原則
由上述，本計畫旨在協助各地方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建置一共用性差勤系統，將目前仍使用紙本方式辦理差勤作業全數改以電子化方式。依提供之補充資料說明，將以補助型計畫方式辦理；由人事總處先訂定實施計畫，地方政府則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計畫及相關資料，由總處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審查作業，並得視需要召開審查會議，於審查通過後受補助之地方政府須將補助經費及應自籌經費納入年度預算，以辦理後續尚未導入差勤電子化之所屬機關學校集中建置共用性差勤系統等相關工作。茲依行政院109年7月核定之「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書內容，說明本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之額度及經費分攤原則(補助比率上限)如下：
1.補助額度：依各地方政府提報計畫之補助額度最高為新臺幣500萬元。

2.經費分攤原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上限(詳表1)。

表１　人事總處110年度執行「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之各地方政府補助比率上限
	財力級次 
	地方政府
	補助比率上限

	第一級
	臺北市
	50%

	第二級
	新北市、桃園市 
	60%

	第三級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70%

	第四級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基隆市
	80%

	第五級
	苗栗縣、嘉義縣、屏東縣、花蓮縣、

臺東縣、澎湖縣、連江縣
	90%


　　資料來源:人事總處提供之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計畫（核定本）。

綜上，人事總處110年度於「人事行政之政策規劃執行及發展」業務計畫項下之「擴大地方政府差勤作業電子化」分支計畫編列2,144萬5千元，規劃採取計畫型補助方式辦理。允宜完善訂定實施計畫，並與各地方政府溝通補助內容、需自籌經費及應納入年度預算與配合編列配合款。俾免補助計畫審核通過並核撥補助款項，嗣後地方政府卻因財政因素影響計畫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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